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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位于吴忠市利通区，总占地面积12.5596公顷，其中永久占地0.8696公顷，临时占地11.69公顷。主要建设内容为星塘750千伏变电站扩建1个330千伏出线间隔；新建星塘～赵家沟330千伏线路25公里，其中同塔双回路架设2×6公里，单回路架设13公里，导线截面2×630平方毫米；建设相应二次系统、通信及其他配套工程。总投资5368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114万元，约占项目总投资的2.12%。
二、由宁夏众合智源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报告表》内容基本完整，评价结论科学，在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前提下，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，可作为本项目环境管理的基本依据。
三、项目施工、运营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
项目施工期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要求落实噪声、扬尘、废水、固体废物等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，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减少施工期噪声、扬尘、废水、固体废物污染。
（二）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
优化路径，减少对沿线生态敏感区的影响，合理规划塔位、牵张场、施工临时道路等临时场地，合理划定施工范围和人员、车辆路径，尽可能布置在植被稀少的区域。塔基施工应设置施工围栏，防止扩大扰动面积，控制施工人员及施工车辆在围栏、围挡内的活动。线路基坑开挖完工后，尽快浇筑商品混凝土，缩短土方裸露时间。避开雨季施工，减少雨水对场地开挖面的冲刷。施工时占用林地、草地与耕地，应采取表土剥离、分类存放，施工结束后，剥离的表土用于临时占地土地平整恢复使用。管理措施：施工单位应做好环境管理与教育培训，组织专业人员对施工人员进行环保宣传教育。
（三）运营期电磁污染防治措施
严格落实控制工频电场、工频磁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，确保变电站和线路周围区域及环境敏感目标的工频电场强度、工频磁感应强度符合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标准要求，且应给出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。
（四）运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
项目运营期不新增固体废物产生量。输电线路在运行期间只定期进行巡视和检修。巡检人员所产生的垃圾很少，严格要求其随身带走，不在当地遗留。
（五）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
项目运行期，确保变电站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要求。线路周围的噪声应符合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相应功能区标准要求，防止噪声扰民。
根据相关规范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要求，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开展设计与施工。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岗位责任制，制定企业环境保护计划，加强项目施工期环境管理，落实环保措施，保护项目区域生态环境。运营期按照监测计划，定期进行环境监测。

